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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屏東縣屏東市華正路80號
承辦人：王家雯
電話：08-7378465轉15
傳真：08-7381354
電子信箱：e250006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枋山鄉加祿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3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家字第112301245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成績一覽表、獎懲建議名冊 (4637280_11230124500_1_4637280_11230124500_1.

pdf、4637280_11230124500_1_4637280_11230124500_2.pdf、
4637280_11230124500_1_4637280_11230124500_3.odt)

主旨：檢送本縣112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家庭教育工作評鑑成

績一覽表1份，請績優學校依權責辦理敘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112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家庭教育工作評鑑實施

計畫辦理。

二、敘獎方式如下：

(一)特優：校長及主辦人員1人各敘嘉獎2次，協辦人員3人各

敘嘉獎1次。

(二)優等：每校3人（含校長）各敘嘉獎1次。

(三)甲等：每校2人（含校長）各敘嘉獎1次。

三、校長敘獎部分，請檢送獎懲建議名冊（如附件），並於8月

31日前（免備文）紙本寄至本縣家庭教育中心王小姐收，

以利彙辦。

正本：屏東縣里港鄉玉田國民小學、屏東縣佳冬鄉佳冬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潮州鎮光春國
民小學、屏東縣長治鄉繁華國民小學、屏東縣萬丹鄉社皮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枋寮
鄉僑德國民小學、屏東縣高樹鄉高樹國民小學、屏東縣里港鄉里港國民小學、屏
東縣鹽埔鄉新圍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內埔鄉黎明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內埔鄉豐田國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


